
包头铝业有限公司

水资源风险评估报告

报告日期：2024.12.16

1.评估依据：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 年）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2007 年）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08 年）

4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

5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16297-1996）

6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

2 单位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
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

铝业园区
所在地 包头市东河区

占地面积 7350 亩 所属行业 电解铝、发电

3.地表水

（1）黄河流域

包头市山前黄河流域降水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，降水量最大年为最小年的

3.03 倍，年内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6～9 月份，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7.83%。

从空间上来看，包头市黄河流域降水空间差异较大，总体趋势是东部多西部

少，从东部的 450mm 左右降低至西部的 300mm 左右。

（2）内陆河流域

包头市内陆河流域降水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，降水量最大年为最小年的

3.07 倍，年内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6～9 月份，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7.99%。

从空间上来看，包头市内陆河流域降水空间差异较大，总体趋势是南部多北部少，

从南部的 300mm 左右降低至北部的 150mm 左右。

包头市径流主要是由降水产生的，故其径流深的地区分布于降水量分布相适

应，总体趋势也为从南向北逐渐减小，达茂旗和固阳县等北部的内陆流域年径流

深较小，平均径流深约 3mm，向东南逐渐递增，其山溪性河流的年径流深约为

25mm。全市高值区位于土右旗，如水涧沟红砂坝站多年平均径流深约为 58mm；

艾不盖河白灵庙站多年平均径流深约 3mm，多年最大值约为最小值的 22 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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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地下水

包头市地下水资源分布主要受地貌以及径流条件的控制，按地区分布可分为

三大区：山北地区、山前至京包线以北地区、京包线至黄河以北地区。山北主要

分布在沟谷、洼地，潜水埋藏较浅，单井涌水量大且水质好，是地下水富水地段。

山前至京包线以北地区为第四系冲积层，岩性为砂砾石、砂卵石及粗、中、细沙，

潜水埋深 0~5m，由于过量开采，东部的中上部分基本疏干。深层水含水厚度

10~50m，顶板埋深 90~110m，水质良好，宜于饮用。全市地势呈中间高、南北低，

多为山前平原，地下水的分布由南向北逐渐递增。目前，部分地区已过量开采，

地下水位呈区域性持续下降。

5.区域环境功能区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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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根据《黄河流域省界水体及重点河段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》中

2015-2019 年包头市黄河干流水功能区水质评价结果（见表 3.2-3），水功能区

水质均呈变好趋势，近 5 年水功能区水质全部达标，水功能区达标率均为 100%。

6、水源地

目前公司使用的全部为自来水，水源为加通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及由包头首创

城市制水有限公司（磴口净水厂）供给的黄河地表水。

7、水资源风险情况分析

序号 风险源 风险评估 情况描述 备注

发 生 的

可能性

产生的

后果

风 险

等级

1 抽 取 地

下水

低 低 低 公司依据法规要求，禁止抽取地下水。

2 取 用 自

来水

高 低 低 本项目通过磴口净水厂取水，磴口净水厂

获得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取水许可水量

1500 万 m ³ /a （ 取 水 许 可 证 编 号 ：

A150202S2021-0806）。2014年8月磴口

净水厂进行扩容改造，其规模达到8万m³

/d（2920万m³）；且磴口净水厂水质稳

定，供水状况良好，故在满足批复水量指

标的前提下，还有富余供水能力，其供水

能力可以满足水厂各供水对象的用水需

求。

2021年8月，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政

府《关于配置调整包头市黄河一期水权转

让节水工程已核验水量指标的函》，对包

头市黄河一期水权转让节水工程黄委已

核验批复黄河水权转让水量指标3447
万m3进行配置调整，其中内蒙古华云新

材料有限公司一期年产50万吨电解铝项

目新增配置水权转让水量指标34万m3，
且目前本项目已与包头市供水有限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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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签订供水协议。因此，本项目取水不

会对磴口净水厂其他用户产生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本公司的水资源风险为“低”；无需采取进一步的控制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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